
敏實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紀錄 

會議程序 

時間：110 年 03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0 分 

地點：大華樓五樓會議室 

主席：王慧君  代理校長 

壹、 主席宣佈開會 

貳、 主席致詞 

叁、報告事項 

一、 管考事項追蹤。 

二、 各單位工作報告。 

肆、 討論事項 

一、 修訂敏實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員僱用管理要

點。 

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結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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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及意見交流 
管考事項追蹤 

負責單位 管考事項 說明 

教發中心 

高教深耕計畫 

（2020.08.11 列入管考） 

 

智車系 
adas 實驗室進度規劃 

（2020.11.10 列入管考） 

目前規劃中 

智工系 

智慧製造實驗室進度規劃 

（2020.11.10 列入管考） 

實驗室預計在 2 年後完成，包含單

機智慧化，物聯網，人工智慧優

化，目前還在規劃中。 

 

海青班設備及辦公室清理進度，相關設備

請餐飲系進行盤點 

（2020.11.23 列入管考） 

 

學院 

「工具機教學設備更新計畫」每月月底追

蹤填報狀況 

（2021.01.05 列入管考） 

于主任：需要等到機器進來後才需

要進行管考，機器預計 5 月到。 

學院 

「各系公民營機構產學合作計畫案追蹤

表」每月月底追蹤填報狀況 

（2021.03.16 列入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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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王慧君 

代理校長 

1. 感謝研發處同仁昨天與合擎公司產學合作簽約進行順利。 

2. 熊老師在每周二晚上6:10-7:50在仁愛樓2樓開設敏學堂課程，請鼓勵同

學參與(目前3位五專生/1位智車系/11位智工系)，參與動機：精進自

己、更了解敏實及學習敏學堂新知/拓展視野/新的嘗試。 

3. 衷心感謝資管系信如老師主動與學生(郭佳蓉)一起製作優質的影片，已

經提供給招生中心當成招生宣導的影片。本學期最重要的招生工作，大

家互相配合持續推進。 

4. 3/9拜訪瑞芳高工顏校長及吳秘書已獲得統測後入班的機會及統測前進行

演講的機會，請跟催後續何時進行演講。3/17及3/18分別拜會世界高中

遲校長成功工商邱校長，邱校長分享一些招收海外3+4學生的模式。3/23

及3/24分別拜會台中大明高中及沙鹿高工(去年8月辦理智慧製造營隊時

有3位沙鹿高工學生參加，請招生中心主任進行後續追蹤) 

5. 感謝招生金帶的安排，3/20 在 IC之音 FM97.5「聽見這世代」節目已播

出本校的訪談，主持人郭蘭玉副總認同學校理念、白皮書及推動的方

式，主動推薦兩位學生來本校就讀。 

6. 3/18拜會教育部獲得很善意的回應，包含對於1)雙軌旗艦班的部分；2)

餐飲系日四技招生名額調整的部分(110學年度)；(3)活化校園空間租賃

的部分。 

7. 傑出校友選拔已經啟動，請各系系主任踴躍推薦。 

8. 符合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26條適用對象進行產業研習研究情形，請研發

處再行說明。以109學年度上學期(即110年1月31日)以前校基庫表1-1填

報之教師資料為基準點，調查「104年11月20日以前在職」之專業科目或

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研究推動情形。資管系/餐飲系老師沒

規劃，是否有其他的考量。請研發處說明。 

9. 3/30派員參加110年度「智慧製造跨域整合人才培育聯盟計畫徵件須知」

了解計畫狀況。 

10. 109學年度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請確實執行並

填報。 

11. 本校110年度遞補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經費已核准，對於人

力安排，請人事室與對應處室規劃統合運用(只要與學生事務有關的工作

均屬於此項目的運用)。 

12. 110年05月29日(星期六)辦理安佳永紐烘焙之星挑戰賽，請相關單位協

助。 

13. 本學期加退選結束，選修課程其修課人數低於10人共計28門課，其中工

管系占比最高，之後之改進方式，請院長進行提報。 

 

顏振輝 

副校 

1. 教育部對我們的友善，我們自已也要努力去達成。努力招生，傳達學校

努力的方向。 
 

教務處 

許耀文 

教務長 

綜合業務組 

1.109年度獎補助第二階段考評作業「學校自評表《主表》」：請相關單位協助

回覆委員之審查意見，檔案已放置在 Teams之獎補助平台上。 

(綜合行政處/稽核/總務處/學務處/研發處/人事室/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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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教發中心 

1. 110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預算彙整已完成。 

2. 109-2丁種獎勵案共五案，已送校外委員進行匿名審查。 

3. 109-2教師成長社群：人工智慧素養成長社群(許耀文)、教學工具進化成

長社群(費建一)、幸福社群(吳仁明)、跨領域知識成長社群(高芝瑩)~新

增，歡迎老師踴躍參加。 

4. 本週三 3/24(三)中午 12:00將於仁愛樓翻轉教室舉辦「教學助理(TA)說明

會」，請各院/系之行政助理、工讀生、教學助理 TA務必參加。 

5. PBL課程：請尚未提報之系協助提供，並繳交申請計畫書，每案補助

8,000元。 

➢ 觀光系：課程名稱／林怡君 

➢ 機電系：微處理機實習／張榮鴻 

➢ 電機系：？ 

➢ 工管系：課程名稱／王惠蓉 

➢ 餐飲系：中式米食加工／張瑛玿* 

➢ 資管系：人力資源管理／陳信如* 

➢ 商企系：節慶活動管理／戴嬡坪 

➢ 智車系：課程名稱／趙中興 

➢ 智工系：資料庫與演算法／費建一 

➢ 通識：典範閱讀／鄭倖朱 

6. 提報 3/23教務會議修訂相關法規及新增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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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 修訂法規：TA(增加優良 TA 獎勵)、教學優良獎勵與讀書會(符合目前

規模與現況的調整)。 

➢ 新增辦法：創新教學獎勵(開放專兼任老師皆可申請)及自主學習。 

       待教務會議通過後再行公告。 

學務處 

曾慶祺 

學務長 

生活事務中心 

1. 訂於 3/26日<週五>中午辦理本學期五專部低年級導師生活輔導會議，地

點:學務長辦公室，請五專部 123年級導師準時出席。 

2. 教育部核定補助本校 110年度遞補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人力經費計 399萬

8,565元整。 

3. 宿舍輔導員已於 3/16日報到，週四至週一晚上 21:00至翌日 7:00為上班

時間，週二三由陳宏宓及校安人員協助輪值宿舍安全及夜間管理。 

4. 訂於 3/25日<週四>17:30辦裡住宿生輔導座談暨防災安全宣導。 

5. 提案修訂敏實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員僱用管理要點 

(附件)。 

6. 本校觀四忠蕭玲同學榮獲 110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表揚大會訂於 11年

3月 29日下午下午 13:30分假台北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頒獎，請系主

任或班導師能撥冗出席觀禮。 

身心健康中心 

1. 已完成資源教室學生的 ISP 會議、同儕輔導員會議及期初餐會，處理後續

課業輔導及同儕輔導的安排，以及處理學生的提報鑑定。 

2. 3/17(三) 已辦理第一次學生及教職員的健身跑步，健身跑步時間訂為每週

三下午 4:00，已商請李興隆老師協助持續帶領暖身活動，並已公告給全校

教職員及學生，自起辦理。 

3. 3/22 (一)下午及晚上的情感教育及自我探索主題工作坊已順利完成；

3/25(四)下午辦理資源教室學生的情緒紓壓主題工作坊。 

4. 3/24 (三) 14:10-16:00 辦理第一場勞動部講座，談勞工權益~如何安排工

作、生活與追求夢想。 

 

總務處 

吳仁明 

總務長 

1. 獎補助採購： 110年獎補款編列項目及預算額度已建置於人會總系統

內，各單位可以進行請購，請購單規格表與請購步驟已 email至請購人

信箱，請於 3月 31 日前完成請購作業。 

2. 損壞桌椅處理：實驗室或教室內如有換掉的桌椅，請聯繫環安事務組處

理。 

3. 餐飲系供餐：3/23起餐飲系隔周二中午仁愛樓 1樓與定一樓 4樓有餐食

供應。 

4. 大華樓園藝：有專人照顧，請同仁不要用茶葉水澆花。 

5. 修繕工程進度： 

甲、電機館頂樓太陽能與風力發電機組恢復發電與供電(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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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乙、圖書館二樓中庭花園整理 (進行中)。 

丙、世界高中智慧園丁灑水器馬達故障維修(進行中)。 

研發處 

劉玉山 

研發長 

1. 上週拜訪江申工業（為中華汽車之子公司，負責車架等之生產）對方呂

睿洋經理表示目前有寒暑假與年度實習，再進一步陳報與本校合作可行

性。 

2. 產學合作中心 0318已經送出科技部虛實整合與機器人應用之申請案，感

謝智工系于主任主責申請。 

3. 0322辦理與合擎科技簽約儀式，感謝大家的協助。 

4. 本日 1400召開雙軌旗艦產學專班計劃申請協調會，請智工系、智車系以

及相關處室派員參與，協助計劃順利申請並與合作廠商接洽。 

5. 0324奈米科技拜訪，感謝總務長協助。 

6. 0326本週內要送出同仁企業深耕調查結果，再請院系協助相關資料之確

認。 

7. 0422智慧製造研討會，感謝院長之協助，目前積極展開相關聯繫以及

call for paper公文之製作及邀請周邊高中職友校能夠派遣師生參與。 

 

會計室 

柯雪瓊

主任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 

1. 鐘點費授課時間每節為 50分鐘；連續上課 2節者為 90分鐘。未滿者鐘點

費減半支給。 

2. 講座或活動時程未達用餐時間，不得編列午餐或晚餐膳食費，單價上限

80元，辦理期程第一天(包括一日活動)不提供早餐。 

 

人事室

主任 

高芝瑩 

人員招募進度說明:  

單位  職稱  目前進度  

三系(智車

系、智工

系、餐飲系)  

110 年專案約聘教師  

智車系-3 名(講師、助理教授、副

教授各 1 名)  

智工系-3 名(助理教授以上 3 名)  

餐飲系-1 人(助理教授)  

1. 104 人力銀行刊登中 

2. 發函至全國大專院

校 

3. 校網刊登中 

教務處  社群小編-1 名  104 人力銀行刊登中  

學務處  學輔人員-1 名  104 人力銀行刊登中  

學務處  校安人員-2 名  人員協調中 
 

 

林吉仁 

院長 

1. 0422 舉辦 2021 敏實科技大學智慧科技與創新教學發展研討會，希望對論

壇產生錦上添花的效果。目前有學生專題可呈現教學成果，熊雅意老師在

敏實的學員技術報告可呈現本校與集團之連結，以及老師的論文或報告可

呈現老師的研究能量與教學創新。 

2. 有關企業深耕件數、公民營產學合作案件數、學生申請證照獎勵數等，以

往研發處每月會彙整資料提供一張追蹤月報表，是否恢復提供這張月報表，

方便院、系追蹤教師與學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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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單位：學務處生活事務中心 

案由：修訂敏實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員僱用管理要點，提請審

議。 

說明：修正對照表如下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四、學輔創新專業人員之

報酬按月支給，薪資及年

終獎金（當年度任職未滿

一年不得發放年終獎金為

原則；餘由人事室上簽奉

校長核定後始予發放）為

教育部補助經費項目，支

給金額以當年度教育部核

定補助經費為限。 

四、學輔創新專業人員之

報酬按月支給，薪資及年

終獎金（除學校因人事調

整外，當年度任職未滿一

年不得發放年終獎金為原

則；餘由人事室上簽奉校

長核定後始予發放）為教

育部補助經費項目，支給

金額以當年度教育部核定

補助經費為限。 

 依本校作業方式辦理 

六、學輔創新專業人員之

考核每一年度辦理一次，

按其工作、學識、才能、

品德、績效為依據，考核

表如編制內職員年終考核

表，並按其成績分為甲、

乙、丙等，作為年度續聘

之依據，惟續聘人員每年

不予晉薪。  

  

六、依本校職員工考核辦

法，學輔創新專業人員之

考核每一年度辦理一次，

按其工作、學識、才能、

品德、績效為依據，考核

表如編制內職員年終考核

表，並按其成績分為甲、

乙、丙等第，作為年度續

聘之依據，惟續聘人員每

年不予晉薪。  

依本校人事室統一辦理考

核、續聘。 

附件：敏實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員僱用管理要點修正草案如附件

p.8。 

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討論： 

人事室主任：第四條請修訂為 12/31仍在職，才不會有爭議。第六條請增加丁等等

第。 

決議：修訂後再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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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實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員僱用管理要點（草案） 
 

民國 104年 11月 3日本校第 1次臨時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0年 3月 22日行政會議討論 

  
一、 本校為健全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員(以下簡稱學輔創新專業人員)之管理，參照教育

部頒布之「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要點」相關規定，特訂

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學輔創新專業人員係指依「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

人力要點」聘僱之人員。  

三、 學輔創新專業人員應與本校簽訂契約，聘僱契約所訂期間，依年度計算，自契約簽訂之日起至

當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束為止。 

四、 學輔創新專業人員之報酬按月支給，薪資及年終獎金（除學校因人事調整外，當年度任職未滿

一年不得發放年終獎金為原則；餘由人事室上簽奉校長核定後始予發放）為教育部補助經費項

目，支給金額以當年度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為限。  

五、 學輔創新專業人員差假依本校約聘僱職員給假規定辦理；出勤管理、獎懲、訓練比照編制 內現

職人員之規定辦理。  

六、 依本校職員工考核辦法，學輔創新專業人員之考核每一年度辦理一次，按其工作、學識、才

能、品德、績效為依據，考核表如編制內職員年終考核表，並按其成績分為甲、乙、丙、丁等

第，作為年度續聘之依據，惟續聘人員每年不予晉薪。  

（一） 甲等(80 分以上者)：續約一年。 

（二） 乙等(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者)：續約一年，若連續二年考核列為乙等者，應於契約

到期， 不予續約。  

（三） 丙等(未滿 70 分者)：契約到期，不予續約，不發放年終獎金。  

（四）  

七、 學輔創新專業人員約聘僱期間，須遵守本校有關規定之義務，如有違反，得隨時予以解僱。  

八、 學輔創新專業人員於聘僱期間，得申請發給在職證明書；離職時，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

始得發給離職證明書。  

九、 學輔創新專業人員於聘僱期間，因故須提前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學校同意後始

得離職。  

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